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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女士、先生： 

今天  大院第 10 屆第 1 會期內政委員會召開全體委員會

議，本部承邀列席報告，深感榮幸。茲就「落實旅客入境資料

查核、檢討居家訪視機制並加強警消及邊境等勤務人員防疫安

全精進措施」提出專案報告。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： 

壹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COVID-19, 武漢肺炎)疫情現況 

國內截至本(109)年 3 月 3 日(至下午 4 點)，共通報 2,543

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，檢驗結果為 42 例確診、2,178

例排除，確診病例中有 19 例為境外移入(11 例中國大陸、4

例義大利、澳門、日本、杜拜/埃及與鑽石公主號郵輪各 1 例)，

23 例為國內感染。累計國內發生 7 起群聚(6 起家庭群聚、1

起醫院群聚)，其中 4 起係由境外移入個案造成親密接觸家人

的感染。 

 

貳、疫情影響評估 

依世界衛生組織監測資料顯示，近期多國陸續傳出

COVID-19(武漢肺炎)確診病例，且每日確診數已超過中國大

陸，可能演變為全球大流行，評估全球擴散及衝擊風險非常

高。目前國內感染個案多為家庭群聚或限制性醫院群聚，但

本土病例數已超過境外移入病例數，且有感染源不明個案，

可視為社區傳播的警訊。為超前部署，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

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」已於 2 月 27 日提升至一級開設，全

面整合防疫資源，強化各部會及地方政府之協調，積極規劃

並執行各項防治作為。 



參、疫情防治及相關精進措施 

本部自去(108)年 12 月 31 日傳出中國大陸武漢市發生不

明原因肺炎疫情之際，當日立刻依標準作業程序啟動邊境檢

疫應變措施，對武漢直航入境班機進行登機檢疫，並持續依

據疫情變化，滾動性進行各項防疫整備及應變措施。因應中

國大陸疫情嚴峻，於本年 1 月 20 日報請行政院同意成立「嚴

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」，啟動跨部會合

作，並持續提升疫情監測及檢驗量能；強化邊境檢疫；建構

完善社區防疫追蹤網絡；健全醫療應變；加速防疫物資整備；

強化民眾風險溝通與衛教宣導，以防堵疫情擴大。 

針對「落實旅客入境資料查核、檢討居家訪視機制並加

強警消及邊境等勤務人員防疫安全精進措施」，說明如下： 

一、落實旅客入境資料查核 

為提升入境旅客資料之完整及正確性，我國機場已

統一設置「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」之三道通

關檢核機制，說明如下： 

(一)完整性檢核：值勤人員將逐一確認通知書每一欄位

皆填寫完整。 

(二)正確性檢核：旅客通關時須備妥本人護照及通知書

交由檢疫人員(航警)，確實核對通知單填具之姓

名、護照號碼與本人護照吻合。 

(三)核發具法律效力之通知書：檢疫人員再次核對通知

單個人資料無誤及確認檢疫起始、解除日期正確，

始核發通知書。 



    另因應民眾手寫部分字跡可能不易辨識，已開發並

啟用入境檢疫電子系統，民眾利用手機於系統申報資料

後，其個人資料將上傳系統且比對是否為當次航班旅

客，如資料不符，旅客於航機抵台後將無法接獲「居家

檢疫」憑證簡訊，故藉此系統除可簡化入境流程並可確

認資料填寫正確性。 

二、落實居家訪視機制 

為加強對自流行地區入境者及確診病例接觸者等具

感染風險民眾之追蹤管理，針對該等對象實施居家檢疫

或居家隔離措施，每日由地方政府衛政/民政單位撥打電

話追蹤及關懷其健康狀況，並由地方政府警政/衛政/民政

聯合進行手機通訊追蹤。另為利該等對象遵循並確實落

實居家檢疫或居家隔離規定，本部已於本年 2 月 20 日召

開「地方政府執行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措施協調會議」，

請地方政府強化跨局處橫向聯繫管道及人力動員，提高

服務量能；另請各縣市政府依轄區特性及資源，因地制

宜，以全人管理精神研訂「地方政府居家檢疫及居家隔

離關懷服務計畫」，並於本年 3 月 1 日起全面實施，相關

措施如下： 

(一)建置 24 小時關懷專線，及時提供居家檢疫及居家隔

離者之生活及就醫協助。 

(二)對於無住所之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者安置，規劃轄

內安排至少 1 處可安置 5-10 人之特定旅館或安置地

點，俾利簡化跨區安置處理流程及提升處理時效。 



(三)針對有需求者提供送餐、垃圾清運、心理諮商服務

等生活支持與協助，並將生活支持所需資源管道整

合。 

(四)強化第一線工作人員對執行關懷措施之職前教育訓

練，俾使其了解關懷措施內容、可運用之生活及醫

療資源及已設置之服務專線，以及服務過程需注意

事項等資訊，以提升關懷服務品質及效益。 

(五)提供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者必要之醫療支援，倘為

病情穩定之慢性病患者，得委託他人向醫師陳述病

情，並領取方劑。經判斷有急迫或必要之醫療需求，

優先以居家醫療或通訊診察為主，由地方政府協助

洽詢安排。如必要外出就醫(如化療、洗腎等)時，

由地方政府協助安排前往醫院，病人配戴口罩，並

預先通知醫院或洗腎中心等，各醫院照護採標準防

護措施進行感染管制。 

(六)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者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時，以

安排救護車就醫為原則，並預先通知醫院。 

三、加強警消及邊境等勤務人員防疫安全 

(一)因應 COVID-19(武漢肺炎)疫情，本部除已依分配原

則及地方政府提報需求分配各縣市徵用之國內口罩

工廠生產一般醫用口罩及外科口罩，另 2 月 7 日起

每日提供 5 萬片醫療用口罩予警政署統籌運用，以

確保第一線警察同仁於值勤時都能得到適當的保

護。 



(二)緊急醫療救護服務人員大多在病人病史不明確以及

侷限的空間中，執行到院前的緊急救護，本部已訂

定「緊急醫療救護人員載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病

人感染管制措施指引」，建議措施包含風險評估、個

人防護措施、手部衛生、呼吸道衛生/咳嗽禮節、載

送病人時、救護人員健康監測與管理、載運工具清

消等感染管制建議，提供相關感染管制原則做為業

務執行時之參考依據。 

(三)各港埠駐站單位第一線工作人員因工作關係須頻繁

接觸來自全球旅客，為利港埠各駐站單位可有效督

導所屬同仁落實防疫安全及執行邊境勤務工作，本

部已建立「港埠第一線工作人員自主健康管理暨監

測機制建議原則」及提供「港埠公私部門第一線人

員自我健康防護衛教說明」，以提升邊境勤務人員自

我防護知能及落實防疫安全。此外，為維護港埠第

一線執勤人員健康及安全，發燒篩檢站檢疫人員執

勤時已加穿防水隔離衣，未來將視疫情變化隨時檢

討調整第一線人員之標準防護裝備。 

 

肆、結語 

由於目前全球 COVID-19(武漢肺炎)疫情極為嚴峻，為有效

防堵疫情擴大，避免造成大規模社區傳播，本部以「提前部署」

的概念，已規劃應變醫院及集中檢疫場所，另藉由優化及精進

各項防疫作為，期能發揮最大效能，維護國內防疫安全，保障



國民健康，將疫情的威脅減至最低。 

本部承  大院各委員之指教及監督，在此敬致謝忱，並祈

各位委員繼續予以支持。 


